
南臺科技大學流行音樂產業系專業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適用日間部107學年度(含)後入學之四技學生> 

 

107.6.27系務會議通過 

108.7.2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6.3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9.15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2.8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18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6.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鼓勵同學獲取專業實務經驗，依本院「大學部專業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相關規定，特定訂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本系日間部107學年度(含)之後入學之四技學生。 

第三條 「專業實務實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為排定在四年級下學期0學分必修課程。 

第四條 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成績評量採用「積點制」，學生於畢業前需參加本辦法所列各項

目之實務實習，累計達16點(含)以上視為通過此課程（應屆畢業生應於四下當學期

第14週前完成申請積點認定）。 

第五條 報名各項競賽前，請先知會指導老師，競賽後才知會者，指導老師有權不核發實務

積點點數。 

第六條 積點計算方式如下：(附件一至附件十一) 

一、 參與競賽獲獎：學生參加與本系培育之專業領域相關競賽，得依下列規定申請

積點： 

          (一)參與全國性競賽(參賽人員來自全國各縣市，不含分區賽事) 

1.個人競賽作品：未得獎=1積點，入選/入圍=3積點，佳作或等同=4積點，

佳作(不含)以上=5積點。 

2.團體競賽作品(每人獲得)：未得獎=0.5積點，入選/入圍=1.5積點，佳作

或等同=3積點，佳作(不含)以上=4積點。 

          (二)參與國際性競賽(七個國家以上選手參與競賽，並檢附佐證) 

1.個人競賽作品：未得獎=3積點，入選/入圍=6積點，佳作或等同=8積點，

佳作(不含)以上=10積點。 

2.團體競賽作品(每人獲得)：未得獎=1.5積點，入選/入圍=3積點，佳作或

等同=4積點，佳作(不含)以上=5積點。 

 

附件一 



            (三)參加校內(含產學計畫競賽)、地方性競賽(參賽人員僅屬地區)積點算法如第

一款折半計算。 

          (四)參與競賽得獎者，申請表繳交期限為頒獎或得獎公告後三週內向系辦提出，

逾期不予承認積點。 

二、 參與教師主持計畫：學生參與教師主持(或共同主持)之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

畫、人才培育室，得由所支領之助學金、工讀金、臨時工資換算點數，每新台

幣4,000元換算1積點。（提供撥款清冊佐證文件）（附件四） 

三、 取得專利：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取得本國專利者，發明專利者每案最多核給8

積點，新型或設計專利者每案核給2積點，多人共同取得時，點數由指導教師

分配之。（附件五） 

四、 取得專業證照：學生在本校修業期間，取得系所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證照(請至

系網查閱)者，每張核給2積點，並以2張證照共4積點為上限。(附件六) 

五、 舉辦創作作品發表：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於校內、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或指

導教師指定之校外場所舉辦本人創作作品發表會，每案每人最多核給2積點。

（附件七） 

六、 舉辦活動：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於校內、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或指導教師指

定之校外場所參與活動，擔任企劃、演唱、演奏、主持人、舞台等工作人員之

一，每案每人最多核給2積點。(附件八) 

七、 參與畢業專題校外展覽：學生畢業專題(或同等課程)作品經本系評定合格，參

與院、系所舉辦之畢業專題校外展覽，經系所畢業專題總指導老師認可善盡參

展責任者，每案每人最多核給4積點。(附件九) 

八、 研發及行銷產品：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研發生產產品並通過審核於臺南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之通路販售，每案給予最多10積點，銷售金額達新台幣5萬元者加

發20積點，銷售金額每增加3萬元加發10積點，多人共同執行時點數由指導老

師核定分配之。（附件十） 

九、 完成學校派予之專業相關事務：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教師專長領域需與執行事

務或實務實習專長領域相符)，完成校、院、系所派予且與本系專業相關之事

務或實務學習(如為教師引薦之活動，須先行通報系辦核准)，得由指導老師視

其表現推薦，經系主任核可，每案每人核給1-2積點，以8積點為上限。（附件

十一） 



第七條 學生應自行依申請項目填妥申請表及檢附相關佐證資料，並經指導老師簽核後送至

系辦辦理點數核可，系辦核可後將統一上傳至本系系網提供查詢確認。 

第八條 本課程之積點罰則項目及點數規範如下： 

1. 借用系上專業教室、團練室人員，未依規定登記並繳交學生證即進入者，經查獲

者，懲處勞掃 2小時，如未在兩週內完成，由系所審議，每次扣 0.5~1 點，可累

計。 

2. 登記借用本系練習室或練團室後，因故未到且未取消登記者，經查獲者，懲處勞

掃 2小時，如未在兩週內完成，由系所審議，每次扣 0.5~1 點，可累計。 

3. 攜帶食物或飲料進入專業教室，經查獲者，懲處勞掃 2小時，如未在兩週內完

成，由系所審議，每次扣 0.5~1 點，可累計。 

4. 借用系上教室，下課後未將垃圾帶走或清理(教室內外皆算)，造成教室環境髒

亂，經查獲者，懲處勞掃 2小時，如未在兩週內完成，由系所審議，每次扣 

0.5~1 點，可累計。 

5. 借用系上專業器材，逾期未歸還且未通知系辦或歸還時未做基本整理或清潔，經

查獲者，懲處勞掃 4小時，如未在兩週內完成，由系所審議，依情節輕重每次扣 

1~3 點。 

6. 未經系上同意，私自搬取專業教室公有設備或故意破壞系所公有設備，經查獲

者，懲處勞掃 4小時，如未在兩週內完成，經系所審議，確認予以懲處者，依情

節輕重扣每次 1~3 點。 

7. 因活動需求借用場地(不管校內或校外)，活動結束後未整理乾淨或復原場地，或

於活動期間未遵守場地規則，造成他人困擾，被管理單位投訴，經查證屬實者，

由系所審議，依情節輕重扣 1~3 點。 

8. 以言語、肢體動作、文字、圖畫、歌曲、影像等各種形式，侮辱教職員生，經查

證屬實者，由系所審議，依情節輕重扣 1~5 點。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